
南妇字〔2011〕11号

★

关于开展南海区星级妇女之家创建活动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妇联：

为了贯彻落实各级妇联关于妇女之家建设的要求，提升我区妇女之家为妇女儿童服务的质量，促进妇联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创新公共服务，区妇联决定开展创建南海区星级妇女之家活动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星级妇女之家创建活动从2011年开始，每年创建一批，到2013年全部完成星级妇女之家的创建。
二、星级妇女之家创建过程中，镇（街道）妇联要做好宏观统筹及指导落实工作，结合各地实际，创出实效、创出特色。

三、镇（街道）妇联按照《南海区星级妇女之家创建活动实施办法》（附件1），每年10月向区妇联推荐一批优秀的妇女之家。

联系人：张丽君、林珏媛

电话：86222261、86221985

附件：1.《南海区星级妇女之家创建活动实施办法》

      2. 《南海区星级妇女之家申报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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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南海区星级妇女之家创建活动实施办法

为深入贯彻省、市、区各级党委、政府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文件精神，推进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，协助党和政府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妇女群众工作，区妇联决定把全面推进基层“妇女之家”建设，作为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重点推进项目，建立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夯实妇联基层组织基础，使“妇女之家”真正成为党开展妇女工作的“坚强阵地”和深受妇女信赖和热爱的“温暖之家”。从2011年起，在全区范围开展星级妇女之家创建活动，每年命名一批星级妇女之家。
1、 创建范围：全区所有村（居）社区妇女之家。

二、创建条件：
认真落实南妇字[2010]15号文《关于在全区村、社区建设妇女之家的工作意见》，做到：
（一）配齐三支队伍

1、组建妇女之家工作人员队伍，争取利用政府公共服务、社会公益服务等资源，配备1名专职工作人员。

2、组建一支20人以上的巾帼健身队。
3、组建一支10人以上的热心妇女工作、有一定专长的巾帼志愿服务队。

（二）规范三个建设标准

1、挂妇女之家牌匾。

2、妇女之家组织架构、服务项目等资料上墙。

3、场地设施要求：

（1）有开展教育培训的场地；

（2）有固定的工作宣传栏；

（3）有设立家庭暴力投诉点；

（4）有阅读园地：订有与妇女儿童工作相关的杂志，如：《家庭》、《婚姻与家庭》、《中国妇女》等和《中国妇女报》等报刊，并拥有300—500本与妇女儿童相关的书刊；

（5）有文体活动的器材。

（三）落实五项工作任务

1、教育培训：每年根据群众需求，围绕“关爱、孝德、树本、至善”的社区核心价值观，以公民道德教育、法律法规、妇幼保健、家庭教育、实用技能等为内容，结合妇女学校和家庭培训学校计划，有针对性地组织学习活动，努力提升社区家庭成员的文化素质，年度开展各类培训学习不少于6场次。
2、主题活动：在传统节日和“三八”、“六一”、国庆等重大节日，以社区为核心，以文化作引领，围绕权益维护、孝亲敬老、科学教子、健康生活、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，推动道德建设、诚信建设，在共生、共融、共享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。

3、维权调解：及时做好来信、来访、来电、网上投诉等调处工作，并根据问题分类做好统计、数据情况上报等工作。
4、志愿服务：组织巾帼志愿服务队成员参与有关妇女儿童活动，开展扶贫帮困，使辖区内的特困家庭得到帮助，做好星级志愿者推荐工作。
5、文明创建：开展村（居）社区、镇（街道）、区文明家庭创建活动，开展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知识宣传，家庭美德的知晓率要达到90%。
（四）健全十项工作档案
1、会议活动登记簿。
2、妇女维权服务登记簿。
3、促进妇女就业登记簿。
4、村（居）社区、镇（街道）、区文明家庭名册。
5、女能手、女企业家、女干部(党员)花名册。
6、受表彰妇女（家庭）名册。
7、孤儿、留守儿童、单亲特困母亲家庭名册。
8、巾帼健身队名册。
9、巾帼志愿者名册。
10、开展活动的图片相册。
三、创建办法

（一）创建时间安排：星级妇女之家的创建活动从2011年开始，计划2011年创建30%，2012年创建35%，2013年创建35%，到2013年全部完成星级妇女之家的创建。

（二）完善申报制度：每年10月份各妇女之家对照区星级妇女之家创建条件进行自查，符合条件的由镇（街道）妇联统一向区妇联推荐。

（三）实行评选表彰：区妇联原则上每年11月份对各镇（街道）妇联推荐的妇女之家进行验收，对符合创建条件的星级妇女之家进行通报表彰，授予“南海区星级妇女之家”牌匾；对成绩突出、特色鲜明的星级妇女之家逐级推荐参加上级妇联的评选活动。

（四）进行动态管理：对星级妇女之家进行动态管理，如有群众投诉并核实确实出现较为严重的过失的取消其资格，并收回奖牌。
本实施办法由区妇联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附件2:
南海区星级妇女之家申报表

＿＿＿＿＿镇（街道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＿＿＿＿年度

	妇女之家名称
	

	负责人
	
	办公电话
	
	手机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巾帼健身队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	巾帼志愿者人数：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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